同心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

清水湾片区四期安置户选房安置细则

为确保被征收人及时回迁安置，按照县委、县政府“拆除一片、使用一片”的棚改总体要求，全面、有效解决我县棚户区改造安置问题，根据中共同心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同心县棚户区改造实施意见〉的通知》（同党发〔2015〕33号）、《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同心县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同政发〔2017〕62号）精神，结合房源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和谐稳定的原则。

（二）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的原则。

（三）按序选房，公正公平的原则。

二、房源情况。

此次安置房源76套10563.84㎡，其中：清水湾A区二期26号楼46套6593.64㎡，云祥悦海3号楼30套3970.2㎡（具体见附表）。

三、选房对象。

同心县棚户区改造清水湾片区四期90户共计9738.14㎡，选择产权调换（住宅）安置并已完成房屋拆除验收的被征收户（依据房屋拆除日期先后排序），其中在清水湾A区二期的就地拆迁户，本次选房属于第一次选房的优先开始选房（具体名单及安置情况见附表）。

四、选房要求与规定。

选房安置工作严格按照中共同心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同心县棚户区改造实施意见〉的通知》（同党发〔2015〕33号）、《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同心县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同政发〔2017〕62号）执行。

（一）实际选房面积大于协议应安置面积的。超出面积部分在10%以内的按照政府3000元/㎡（基础一楼）回购价购买，超出10%以上的部分按同类地段商品房价格购买。（考虑到拆迁户在签订拆除协议时所留置换面积的不可预见性，在后期选房结算过程中允许拆迁户之间进行平方米之间的产权转让及变更）。实际选房面积小于协议应安置面积的，剩余面积按货币补偿3000元/㎡标准进行一次性货币补偿。

（二）置换住宅楼面积以基础一楼为基准。选择其他楼层的置换面积按相应楼层系数进行计算，十一层（电梯楼）系数为：一层1:1，二层1:0.98，三层1:0.97，四层：1:0.97，五层1:0.96，六层1:0.96，七层1:0.95，八层1:0.95，九层1:0.95，十层1:0.95，十一层1:0.99（若十层是顶层的系数按1:0.99执行）；十七层（电梯楼）系数为：一层1:1，二层1:0.98，三层1:0.98，四层：1:0.97，五层1:0.97，六层1:0.96，七层1:0.95，八层1:0.95，九层1:0.95，十层1:0.95，十一层1:0.95，十二层1:0.95，十三层1:0.95，十四层1:0.95，十五层1:0.95，十六层1:0.95，十七层1:0.99。

（三）参与选房对象要求。

1.协议应安置面积达到选房面积的80%及以上方可参与选房。
2.被征收人本人选房时需携带：①本人身份证，②《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③选房顺序号原件。

3.被征收人无法亲自参加选房的必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其选择安置房：①代理人选房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②被征收人身份证，③《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及选房顺序号原件，④书面委托书。

4.被征收人已故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合法顺序进行选房：①继承人选房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②《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③选房顺序号原件以及《死亡证明》和相关具有法律效力的继承证明材料。被征收人在选房时要求变更产权人姓名的，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

（四）被征收人房屋选定后不能随意进行变更。
（五）逾期未能办理选房手续的处理办法。
1.被征收人当日如果错过选房顺序的视为迟到，迟到的被征收人可在现场工作人员安排下参与当日选房。

2.本次集中安置为最终安置，在公告规定的选房期限内，对未到场参加选房、到而不选、拒绝选房、选房未结算的被征收人一律视同放弃该期安置房选房资格，并停止计算过渡安置费，对其安置面积实施一次性货币补偿。

五、选房程序。

（一）发布公告。由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在同心政府网，以及其他媒体上发布选房公告。

（二）主动告知。由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安排专人按照拆除日期的先后顺序提前以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被征收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选房顺序号原件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到同心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进行选房结算。

（三）选前准备。被征收人选房前到所在开发企业售楼部，由开发企业指定专业人员，负责在模型图上介绍安置房片区、楼号、栋数、户型结构等。

（四）选房。
1.身份核实。由棚户区指挥部负责，对选房人的身份进行核实。

⑴选房人为被征收人的，出示本人身份证、《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及选房顺序号原件。

⑵选房人为被征收人的委托人的，出示委托人和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及选房顺序号原件。

⑶选房人为被征收人的合法继承人的，出示被继承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继承人身份证原件、经公证的继承财产的相关证明和《同心县棚户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及选房顺序号原件。

2.选房流程。选房人根据应安置面积在选房细则对应的房源范围内选房→选定后打印选房证→费用结算→签订《选房协议》→公证窗口公证《选房协议》→与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3.结算要求。选房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的，超出应安置面积10%以上的部分按同类地段普通商品房企业在房管所备案的价格购买。清水湾A区二期价格具体为： 1层到17层价格均为4880元/㎡；云祥悦海小区1层、4层、5层、6层、7层、8层、9层、10层价格为4980元/㎡，2层以及3层价格为4930元/㎡，顶层的价格为4880元/㎡。由安置大厅出具结算单，签订《选房协议》并进行公证，再持已公证的《选房协议》及选房证与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征收人选房面积小于应安置面积的，按以上选房流程选房，《选房协议》经公证后送财务室对剩余部分按货币补偿标准3000元/㎡进行结算。本次选房清水湾A区（二期）小区过渡安置费计算截止日期为2026年4月30日，云祥悦海小区过渡安置费计算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30日。

附件：清水湾片区四期选房明细表

同心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

202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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